
法規名稱：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績優體育團隊出國參賽訓練及國際體育交流經費補助作業

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10 月 0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4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北市教體字第 09940432400號函

修正全文 9點

一、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本市公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各校）績優體育團隊及人員出國參

    賽、移地訓練暨體育交流，提升運動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

（一）出國參賽：指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參加國際、國家或地區賽會。

（二）移地訓練：指赴國外及大陸地區進行移地訓練。

（三）國際體育交流：指參加或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

三、補助對象

（一）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中運），獲得團體

      項目或團體總錦標前三名者。

（二）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指定升學輔導之全國性錦標賽，五校（隊）以

      下參賽獲團體項目最優級組第一名者；六校及七校（隊）參賽獲團

      體項目最優級組前二名者；八校（隊）以上參賽獲團體項目最優級

      組前三名者。

（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性國小單項運動競賽，五校（隊）以下參賽獲團

      體項目最優級組第一名者；六校及七校（隊）參賽獲團體項目最優

      級組前二名者；八校（隊）以上參賽獲團體項目最優級組前三名者

      。

（四）參加本局主辦本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團體總錦標或本市教育盃單項

      團體項目獲前二名者。

（五）運動成績曾獲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教育部舉辦之聯賽個人（最優

      級組）第一名者。

（六）經遴選為國家代表隊且接受中央相關部會補助仍有不足者。

（七）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局專案核定。

    出國參賽、移地訓練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得跨校組隊。

四、各校體育團隊補助項目以奧亞運、全國運、全中運項目為優先；非前

    開項目，補助額度以不超過各項最高額度及當年經費總額度之三分之



    一為原則，本局得視年度預算支用情形調整補助額度或不予補助。

五、補助方式

（一）出國參賽

      1.團體項目補助之隊員不得超過大會競賽規程所定報名人數。

      2.人數之補助計算包括隊員及職員（包括教練），每五位隊員得增

        補一位職員（包括教練），補助項目為機票、膳宿、交通等。

      3.各校每一團隊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

      4.每年度每校每運動種類限補助一次。

（二）移地訓練

      1.依訓練計畫、期程及人數，補助訓練項目，含教練費、營養費、

        交通費、膳宿旅費、課業輔導費、器材費等。

      2.各校每一團隊補助額度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申請個人移地

        訓練者，每一個人補助額度以新臺幣八萬元為上限；團隊及個人

        項目不得重複申請。

      3.每年度每校每運動種類限補助一次。

（三）國際體育交流

      1.天數三天以下者，最多以補助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

      2.天數超過三天者，最多以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為原則。

      3.每年度每校每運動種類限補助一次。

（四）由本局指定學校辦理組隊出國參賽、移地訓練或參加國際體育交流

      活動者，得全額補助所需費用。

六、申請程序

（一）申請出國參賽補助者，應於活動（出國）前三十日備齊申請文件報

      本局辦理審核。

（二）申請移地訓練及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應於每年五月一日前或十一月一

      日前備齊申請文件報本局審核。

（三）申請文件應包含出國計畫（含實施計畫、人員名冊、行程表、預期

      績效、預算明細等）及符合規定之成績證明影本等資料一式二份。

七、審查作業方式及期程

（一）出國參賽案件：受理後擇期審查或專案簽辦。

（二）移地訓練及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案件：

      1.由本局邀集相關人員組成小組審查。

      2.每年五月底審查當年度暑假出國案件，十一月底審查下一年度寒



        假出國案件。

八、經費核銷：獲補助者應於返國後二週內檢附出國報告書、旅行業代轉

    付收據正本相關交通膳宿費用單據，報本局辦理核銷。

九、本局得視需要遴派本局人員隨團輔導。


